
 

 

 
 

校研〔2018〕4 号 

 

福州大学关于印发调整全脱产博士后研究人员待

遇的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 

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各有关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设，更好地吸引优秀青年人

才来我校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工作，根据我校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

实际，特制定《福州大学关于调整全脱产博士后研究人员待遇的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 

 

福州大学研究生院 

 

2018年 1 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

福州大学关于调整全脱产博士后待遇的办法（试行） 

为了更好地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我校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工作，根

据《福州大学关于印发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福大科

〔2017〕21 号）、《福州大学关于印发修订后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工

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福大研[2017]54 号）的精神，结合我省和我校具

体情况，经校长办公会议（2017·第 15次）研究，决定提高我校全脱产

博士后研究人员有关待遇。按照博士后入站时取得的成果和协议要求完

成的成果，确定年薪层次,资助期限为两年。理工类税前年薪分为 17万、

20 万、24 万三个层次（含保险租贴）、管理类税前年薪分为 15 万、18

万、22 万三个层次（含保险租贴），经费由学校和导师共同承担，其中

导师配套经费部分为理工类 4万/年，管理类 2万/年。具体细则如下： 

一、 进站要求 

申请进站的博士，须已作为第一作者在相关学科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，

具体要求见下表。 

流动站分类 

年薪层级 

理科类 工科类 管理类 

第一层级 

（理工类年薪 17 万/

管理类年薪 15 万） 

由学院制定 由学院制定 由学院制定 

第二层级 

（理工类年薪 20 万/

管理类年薪 18 万） 

发表 2 篇 SCI 三区及

以上期刊论文，或者 1

篇 SCI 二区及以上期

刊论文 

发表 1篇 SCI期刊论文 发表 2篇二类期刊论文，

或者1篇一类及以上期刊

论文。 

第三层级 

（理工类年薪 24 万/

管理类年薪 22 万） 

发表 3 篇 SCI 三区及

以上期刊论文，或者 2

篇 SCI 二区及以上期

刊论文，或者 1篇 SCI

一区及以上期刊论文。 

发表2篇SCI期刊论文，

或者 1 篇 SCI 三区及以

上期刊论文。 

 

发表 3篇二类期刊论文，

或者2篇一类及以上期刊

论文。 



二、 出站要求 

博士后出站前，须已以福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相关学科期刊上

发表第一作者学术论文，具体要求见下表。 

          分类 

层级 

理科类 工科类 管理类 

第一层级 

（理工类年薪 17 万/

管理类年薪 15 万） 

发表 3 篇 SCI 三区及

以上期刊论文,或者 2

篇 SCI 二区及以上期

刊论文，或者 1篇 SCI

一区及以上期刊论文。 

发表2篇SCI三区以上，

或 1篇 SCI二区以上 

发表3篇二类及以上期刊

论文（其中至少 1篇一类

期刊论文），或者 2篇一

类以上期刊论文，或者 1

篇顶级期刊论文。 

第二层级 

（理工类年薪 20 万/

管理类年薪 18 万） 

发表 4 篇 SCI 二区及

以上期刊论文，或者 2

篇 SCI 一区及以上期

刊论文，或者 1篇顶级

期刊论文。 

发表2篇SCI二区以上，

或 1篇 SCI一区以上 

发表4篇二类及以上期刊

论文（至少 2篇一类期刊

论文），或者 3篇一类及

以上期刊论文，或者 1篇

顶级期刊论文和1篇一类

期刊论文。 

第三层级 

（理工类年薪 24 万/

管理类年薪 22 万） 

发表 5 篇 SCI 二区及

以上期刊论文，或者 3

篇 SCI 一区及以上期

刊论文，或者 2篇顶级

期刊论文。 

发表3篇SCI二区以上，

或 2篇 SCI一区以上 

发表5篇二类及以上期刊

论文（至少 3篇一类期刊

论文），或者 4篇一类及

以上期刊论文，或者 2篇

顶级期刊论文。 

三、备注 

（一）学院和导师可在满足基本进站条件的基础上，制定更高的进

站要求，并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（二）学院和导师可在学校出站要求的基础上，结合学科特点，提出

更高要求（在进站三方协议上说明），给予更高的待遇。出站时未按照协

议完成部分，根据三方协议违约条款执行，须比照出站要求层级退还已

经发放薪酬差额部分。 

（三）上述“顶级期刊论文”、“一类期刊论文”和“二类期刊论文”



的界定以《福州大学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（2017年版）》为准；

SCI分区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期刊分区数据界定，如果发

表当年的分区表未公布，按照发表当年的前一年分区情况认定。 

（四）全脱产博士后超出协议完成的研究成果按照《福州大学博士

后研究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励试行办法》给予相应奖励，其中论文界定

及分区同上。 

（五）博士后日常薪酬比照协议层级下一级发放，出站时按照协议

成果完成情况，给予补充到相应层级薪酬。 

（六）对于完成进站协议要求,同时在站期间获国家级项目（须为项

目负责人）的博士后，根据项目完成情况，经合作导师批准，可延长在站

时间，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。延期阶段，须重新签订协议，继续享受

在站博士后待遇，经费由学校和合作导师自筹发放。 

四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
